
 

 

 

    

 

吉运协综服﹝2017﹞20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吉林省运输协会关于 2017 年度在全省道路 

班线旅客运输行业开展“百名优秀驾驶员” 

评选活动的通知 

 
各道路班线旅客运输承运人: 

为全面提升我省道路班线旅客运输行业驾驶员整体素质和

服务水平，配合“2017 道路运输平安年”活动的开展，经吉林

省运输管理局同意，吉林省运输协会决定继续在全省道路班线旅

客运输行业开展“百名优秀驾驶员”评选活动，现将有关事宜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评选对象 

本次活动评选对象为全省道路班线旅客运输行业在岗从事

道路班线旅客运输的职业驾驶员（含个体经营者）。 

二、评选条件 

（一）具有从事营业性旅客运输服务资格的驾驶员。 

（二）当前在职并连续从事驾驶员工作10年以上。 



（三）安全行车里程达到50万公里以上。 

（四）近3年来无道路运输违规处罚记录、无道路交通责任 

事故处理记录、无乘客有效投拆记录及无诚信考核不良记录。 

（五）获得省、部、市级荣誉称号的（如劳动模范、技术能 

手等），或在驾驶员工作岗位中有突出事迹及其他经行业主管部 

门认定有突出成绩的，同等条件下可优先考虑。 

三、评选时间和安排 

（一）评选时间 

评选活动从 2017年至 2019年，为期 3 年，每年开展一次评

比活动。 

（二）评选安排 

1.选拨推荐阶段（每年 10 月 31 日前）。各相关单位要将具

备“百名优秀驾驶员”条件的候选人，推荐上报所在地市（州）、

县（市、区）道路运输协会，并填报 《“百名优秀驾驶员”推荐

表》（一式二份，见附件）。个体车辆驾驶员可由车籍所在地道路

运输管理机构推荐。 

2.审核评议阶段（每年 11 月 15日前）。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

区）道路运输协会或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要组织人员审核推荐优秀

驾驶员的基本情况、先进事迹，经评议，确定候选申报名单，报

省运输协会。 

3.评定表彰阶段（每年 12 月 31 日前）。省运输协会组织相

关专家进行评定，确定 100名优秀驾驶员，并在省运输管理局和

省协会网站上进行为期 5 个工作日的公示。公示无异议后，经相

关会议做出最终评选结果，颁发荣誉证书，每名优秀驾驶员奖励



2000元人民币。 

四、组织保障 

为加强对评选活动的组织领导，确保活动的顺利实施，省运

输管理局、省运输协会组成“百名优秀驾驶员”评选活动组委会，

组委会下设办公室，具体负责活动的组织、指导、协调等工作。 

（一）组委会： 

主  任：张鹏军（省运输管理局局长） 

副主任：张洪图（省运输管理局副局长） 

       李金龙（省运输管理局副局长） 

       刘德才（省运输协会会长） 

委  员：徐振军（省运输管理局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） 

       慕德春（省运输管理局城乡客运管理处处长） 

        高  影（省运输管理局党委办公室主任） 

 

（二）办公室：（由省运输协会综合服务部、办公室及保障金

办公室人员组成。） 

办公室负责评选活动的组织安排和日常管理及评选资格审

查工作。主要人员名单如下： 

主  任：褚  军（省运输协会副秘书长） 

成  员：齐晓梅（省运输协会办公室主任） 

       沈善辉（省运输协会副秘书长兼保障金办公室主任） 

       马  超（省运输协会综合服务部副部长） 

五、申报资料 

（一）有效期内的驾驶证及从业资格证件复印件。 



（二）县级以上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有效期 3 年以上，

无道路交通责任事故且无单次记 6 分及以上交通违法行为证明。 

（三）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出具的有效期 3年及以上

的无运输服务违规处罚证明。 

（四）获奖荣誉证书复印件。 

（五）个人先进事迹材料，不少于 1000字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精心组织。开展全省道路班线旅客运输行

业“百名优秀驾驶员”评选活动，是推动道路运输行业改进提升

服务的重要载体，各相关单位要充分认识开展评选活动的重要意

义，积极主动参与，选调人员，精心组织评选工作，保证评选活

动取得实效。 

（二）严格标准，确保公正。评选推荐活动过程要坚持公开、

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按照评选条件逐项审核把关，确保人选符合

标准。各单位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，要吸纳群众代表参与，严防

暗箱操作，选拔推荐结果要公开、透明，确保人选的先进性、典

型性和示范性。 

（三）强化过程，注重实效。要把评选活动与践行党的群众

路线教育活动结合起来，与完成道路运输各项重点工作任务结合

起来，使推选表彰的过程成为总结经验、改进工作、推动发展的

过程，成为为群众办实事、办好事、解难事的过程，增强社会对

道路运输行业的认同感，树立行业为民服务的良好形象。 

（四）广泛宣传，扩大影响。要通过评选推荐，发现树立一

批道路客运行业的先进典型。要深入挖掘总结先进事迹和典型经



验，通过媒体广泛宣传，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头作用。把

“百名优秀驾驶员”评选活动引向深入。 

七、联系方式 

活动组委会办公室联系人：马超；联系电话：0431-89967362；

地址：吉林省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浦东路 4488 号；邮编：

130033；E-mail: jlsysxh7362@163.com 

 

附件：全省道路客运行业“百名优秀驾驶员”推荐表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吉林省运输协会     

      2017 年 7月 31 日    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抄送：吉林省运输管理局，各市（州）、长白山管委会、梅河口市、公主

岭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运输管理处（局、所），运输协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吉林省运输协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7月 31日印发     

mailto:jlsysxh7362@163.com


 

吉运协综服[2017]20 号附件 

（   ）年度全省道路客运行业“百名优秀驾驶员”推荐表 

推荐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

姓名  性别  年龄  

驾驶证号  手机号码  

连续安全行车里程 万公里 连续安全行车时间 年 

驾驶工作从业经历 
 

 

曾获得荣誉称号  

所在企业 

申报意见 

我单位承诺上述情况属实，同意推荐。如经核查推

荐资料存在虚假情况，自愿承担相应责任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

 年   月   日 

市（州）、县（市区）

协会或道路运输管理

机构审核意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

 年   月   日    

 

省运输协会 

审批意见 

  （公章）  

 年   月   日 

 


